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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10B條而發表。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職工代表大會
決議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

Xuefeng YU
董事長

香港，2023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Xuefeng YU博士、Shou Bai CHAO博士、朱
濤博士、Dongxu QIU博士及王靖女士；非執行董事林亮先生、梁頴宇女士及肖治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韋少琨先生、辛珠女士、桂水發先生及劉建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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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A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

于<2023年 A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 A 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持股计划（草

案）》”、“本持股计划”）及其摘要、《2023 年 A 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符合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

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依法合规、

自愿参与、风险自担、资金自筹的基本原则，在实施本持股计划前充分征求了公司

员工意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

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持股计划的情形。 

公司实施本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

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的长期、

持续、健康发展。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持股计划及《2023 年 A 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8日 


